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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国集团 

工作文件 

附属机构的建立

兹提出裁军谈判委员会议事规则第2 5条规定的补充条款如下：

授照《最后文件》所确定的优先次序并遵照第2 3条规定的条款，协商一致的 

规则也不应被用来阻碍为便委员会得以有效地履行其衆贵而设立附属机构。

意见

2 1国集团从1980年2月份起，就在该月2 7日发表的声明（第0D/64号 

文件）中宣布：“ 2 1国集团经过考虑后认为，工作小组是在裁军谈判委员会内部 

逬行具体谈判的景适当的机构气 因此，进而指出：“21国集团原则上支持就其 

年度议程各项目设立工作小组”.

2 1国集团的这一立场后来在1980年3月4日第CD/72号文件、1980年7 
月9日第CD/H6号文件、1980年8月6日第CD/134号文件、198】年4月 

2 4日第CD/180. CD/181号文件以及1981年7月8日第CI>/192号文件的各 

次声明中予以重申。

由于委员会全体成员都知道的原因，虽然这项建议获得委员会中3。多个成员 

国的支持，2 1国集团自从两年前就提出的关于就题为“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 

的议程项目2建立一个工作小组的根据充分的建议迄今耒筮实现。今年以来，2 1 
国集团的另一项建议一它似乎得到了委员会4 0个成员国中之3 8个成员国的支 

持一卽要求就题为“防止外层空间窣备竞赛”的项目设立一个特设工作小组的建 

议，由于委员会两个成员国的消极态度也没有实现。

2 1国集团认为，迄今所发生的委员会谈判职能豹一个重要部分的瘫痪是违反 

委员会议事规则第1 8条规定中所包括的协商一致规则的精神凱 为此，该集团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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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提交本工作文件，其意图是希望委员会各成员国在休会期间研究这一文件。因此, 

如果到了 1983年委员会会议开始时，还不能实行2 1国集团的上述两个要求，那 

末，这里提出的议事规则的补充条款就可以在委员会举行的全体会议上进行正式宫 

议。


